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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书
我单位（名称）            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                  。
郑重承诺如下：
一、此次申报“沈阳市扶持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专项资金”，所提交的申报材料内容和所附资料均合法、真实、有效，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；
二、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规定，开展生产经营活动，主动接受行业监管，自愿接受依法开展的日常检查；
三、申报日前在“信用中国”（http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/）没有被列为“失信被执行人”和“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”等严重违法失信信息；
四、申报项目的企业上一年度的资产负债率须低于70%；
五、若发生违法失信行为，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接受处罚，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;
六、自觉接受政府、行业组织、社会公众、新闻舆论的监督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；
七、自愿按照信用信息管理有关要求，将信用承诺信息纳入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，并通过各级信用网站向社会公开。
八、跨年度连续建设的项目，在得到奖补资金后，项目建设和运营如未达到绩效目标，承诺返还奖补资金。
九、承诺奖补资金用于生产制造、市场营销、企业管理、能源材料消耗、研发费用、财务费用等生产经营类活动，不可用于奖金发放以及餐饮娱乐等非生产经营类活动。
十、奖补资金不能作为再次申请补贴的核算范围。
十一、承诺得到奖补资金后5年内注册及办公地址不迁离本市、不改变在本市纳税义务、不减少注册资本，如违约返还奖补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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